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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 

 

近日除部分中概股相继回归令香港的金融市场变得热闹之外，亦有多宗关于金融

市场的新闻值得关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而目前内地金融市场

正进一步对外开放，香港而作为内地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桥梁，有必要提升香港金

融市场的竞争力，以应对投资者的不同需求。 

 

2020 年 5 月 27 日，香港交易所与 MSCI 签订授权协议 推出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

期货及期权产品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于 5 月 27 日宣布，旗下全资附属公司香

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与全球领先的投资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供货商 MSCI （纽

约上市代号：MSCI）已签订 10 年授权协议，将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亚洲及

新兴市场指数的期货及期权产品。 

 

在授权协议的框架下，初步计划推出 37 只期货及期权合约，分别追踪多个 MSCI

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推出时间有待监管机构批准及视乎市场情况而定，而市场

普遍预期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分阶段推出，相信港交所届时将会适时向市场宣布各

个合约的推出时间及细则，同时进一步优化期货市场交易环境，当中包括正在研

究期货期权市场在公众假期交易，以及延长每日交易时间，以方便投资者能够更

好地管理风险。 

 

其实，MSCI于 2019年 3月 1日公布，将A股的纳入因子从 5%分阶段提升至 20%。

而鉴于 A 股在 MSCI 指数中的比重提升，若投资者能够同时在香港金融市场中作

风险管理，相信管理风险的成本会更低及更灵活。 

 

2020 年 6 月 22 日中证监副主席方海星表示：在港推出与 A 股相关的金融衍生产

品时机已成熟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海星于北京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支持香港推出基于 A 股

的金融衍生品，此举不单利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亦有助于内地资本市

场的发展。主要因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国际投资者或机构随着对机制

的认识加深，透过沪深股通投资 A 股市场的交投量正在逐步增加，对利用相关

衍生工具作风险管理的需求亦自然会随之增加。惟现时相关产品仍待监管机构批

准。 

 

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同一高峰会上透露，未来港府会在互

联互通的机制上，推动交易所基金纳入「深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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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MSCI 表示，放弃新加坡，而选择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

期货及期权产品，是因为香港的金融市场更为成熟，有较佳的金融基建及国际投

资者群，加上香港已打通了与内地联通的投资市场渠道，如「沪港通」、「深港通」、

「债券通」等。如未来香港推出基于 A 股的金融衍生产品，有望进一步提升香

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从技术层面上，这不单有助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吸引力，

更有望将香港提升成为亚洲区的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的地位。 

 

数据源:彭博、新浪财经、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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